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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视野下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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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试点过程中，企业合规计划的审查及第三方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和评估，

是企业合规制度的组成部分。检察机关联合其他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组成的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委托的企业合

规第三方监管机构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的执行开展监管并出具评估报告，是企业合规试点中重要的机制改进

措施。但是，实践中也存在值得关注的问题。域外第三方监管制度在监管人资格设定、监管机构监管运行程

序、监管人独立性、监管机构政策和经费保障、监管评估意见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等成熟的做法，对完善我国

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制度具有借鉴意义。我国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制度的完善路径应包括法律上明确第三方

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第三方监管机构人员组成、成员资格、成员专业能力以及其他道德素质等要求，法律

上保障监管人员监管行为的独立性，认真对待监管评估意见的法律效果，立法应对监管机构的监管考察期限

作出柔性延长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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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In the pilot process of non-prosecution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in China，the review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plans and the regulatory behavior and evaluation of third-party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orporate

compliance system. The third-party regulatory authority for enterprise compliance entrusted by the third-party mechanism

committee composed of procuratorial organs，other administrative organs，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superv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liance plan of the enterprise involved in the case and issue an assessment report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improvement measure in the enterprise compliance pilot. However，there are also problems worthy

of attention in practice. The extraterritorial third-party supervision system ha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third-party supervision system for enterprise compliance in China，in terms of the setting of supervisor qualifications，the

regulatory authority's supervision operation procedures，the regulator's independence，the regulatory regulator's policies

and funding guarantees，and the impact of regulatory assessment opinions o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The path for

improving the third-party regulatory system for enterprise compliance in China should include legally clarifying the legal

status of third-party regulatory authorities，the composition，membership，professional ability of members，and other moral

qualities of third-party regulatory bodies，legally protecting the independence of regulatory personnel's regulatory conduct，

serious treatment of the legal effect of regulatory assessment opinions. Additionally，legislation should flexibly extend the

regulatory inspection period of regulatory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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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其他国家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共同颁布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

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建立第三方独立监管机构，对企业合规计划的申请、计划执行内

容、计划执行程序以及合规执行效果等作出评估。刑事合规的基本结构是检察主导，多方参与，客观中

立，强化监督。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程序的监督由直接监督变更为间接监督。①随后又分别发布了

《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选任管理办法（试行）》和《涉案企业合规建设、评估和审

查办法（试行）》。部分省市颁行了单行的第三方监管文件，如四川省颁发《四川省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

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选任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本文经验性地总结、分析我国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

制度在理论研究及实践运行中存在的亟待完善的问题，然后从比较法视角，以美国和部分欧盟国家企业

合规第三方监管运行制度为参考，讨论第三方监管机构的实践运行模式，最后提出完善我国企业合规第

三方监管机制的设想，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企业合规试点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有所助益。

一、我国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体系的现实考察

“第三方”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指独立于国家机构（权力）和当事人（实践者）的暂时性社会性组

织，如扶贫第三方人员评估。企业合规制度中，第三方监管评估机构是临时性的、对企业合规程序进行

评估的社会性组织。该第三方社会性组织的合法性来源于该评估意见的法律执行机构的授权，如行政机

关、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联合组建的临时性权力机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

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条定义了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由于第三方监管的内

容是企业做出的合规承诺，因此企业合规制度试点的开展为第三方监管机制提供了用武之地。我国企业

合规制度是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②“保护民营企业”背景下，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少捕慎诉

慎押的司法理念，由检察机关主导，以促进企业合规守法经营为目的，吸收域外企业合规成果并结合中

国具体国情的产物。我国借鉴美国的企业合规监管模式，开展试行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体系的构建。鉴

于我国企业类型不同，从性质上划分包括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从业务上划分有内向性企业和涉外企业，

对这些企业合规的监管运作也应有所区分。从目前企业合规运行实践状况看，第三方监管是现行企业合

规试点工作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我国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的试点进展

早在第一批企业合规试点时，深圳就推出了第三方监管的“宝安模式”。2020年8月28日，深圳发布

《深圳市宝安区司法局关于企业刑事合规独立监控人选任及管理规定（试行）》，将独立监控人的职责定

义为：调查企业刑事合规情况，协助涉案企业制定合规计划；监督企业履行合规计划；为检察院出具阶

段性书面监控报告。深圳的“宝安模式”具有前瞻性，但也存在较多不足，例如监管者选任范围过小和

没有限定监管者的调查权。③2021年后，各地检察机关成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建立专业人

员名录库，推动第三方机制实质化运行。截至 2021年 12月底，10个试点省份共办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

600余件，其中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案件有300余件。④

在试点中，监管者的行业范围呈扩大趋势。在早期试点中，可以作为监管者的职业较少，例如在

2020年8月28日《深圳市宝安区司法局关于企业刑事合规独立监控人选任及管理规定（试行）》的规定

中，仅有律师事务所可以作为监管者。在之后的试点中，由于出现的问题日渐复杂，合规整改难度不断

提高，需要的专业知识也愈加丰富，使得第三方监管者的职业范围逐渐扩大，除律师、会计师、合规师

① 奚玮：《论企业合规刑事化试点中的检察监督》，《政法论丛》2022年第1期。

② 姚建龙：《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5期。

③ 马明亮：《论企业合规监管制度——以独立监管人为视角》，《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年第1期。

④ 徐日丹、谷芳卿：《最高检：第二批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省份办理相关案件 600余件》（2022-02-24），最高人民检察院官

网，https：//www.spp.gov.cn/zdgz/202202/t20220224_5457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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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传统合规监管职业外，还有地方检察机关广泛吸收各行业人才，选用了同类企业高管、行业专家等。①

另一项重要进展体现在企业合规跨区域协作上。由于涉案企业注册地、生产经营地和犯罪地往往不

一致，加之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出行不便，各地检察院纷纷展开协作。② 例如在《长三角区域检察协作

工作办法》的基础上，浦东新区检察院总结以往开展异地协作的经验，委托涉案企业所在地的检察机关

协助开展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的工作。③

部分试点检察机关还根据具体罪名和合规整改的繁简程度建立了不同的模式。例如辽宁省检察院等

十机关联合制定了《关于建立涉罪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意见》，就不同罪名的合规考察主体和重点考察内

容分别作出规定。再如上海市金山区检察院设计了“范式－简式”两种模式，对于中大型企业，由于合

规计划较为复杂，使用完整的“范式”合规程序，适用第三方监管体系；对于小微企业，适用“简式”

合规程序，不要求适用第三方监管，仅需要针对合规问题进行内部整改，既减轻企业负担，同时也节约

司法资源。④

（二）企业合规试点中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优势

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当宽则宽，当企业按照

第三方要求，积极履行整改义务，完成整改目标，检察机关一般会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当严则严，当企

业认为第三方评估机制仅仅是“免罪金牌”，作出假意的合规承诺，那就会面临检察机关的制裁。如宿迁

市检察机关在检查企业整改情况时，发现宿城区一家涉案民企负责人没有完成合规承诺。该企业未按合

规计划进行实质性整改，多项指标没有完成整改，被第三方监管者判定为整改不合格，最终该企业和其

负责人自食其果，被宿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⑤

对涉案企业来说，经过第三方机制的整改和评估后会焕发新生。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出现问题后，或

因法治观念薄弱，或因抱有侥幸心理，不幸落入了违法犯罪的深渊，其本身的不法行为并不具有较大的

社会危害性。这些企业自愿认罪认罚，也愿意进行合规整改，但由于缺乏企业内设专职合规机构和人员

或合规官，只能依靠外部的第三方监管制度督促其进行合规整改。监管者帮助企业建立或改进合规计划，

提出针对性的意见，若整改合规，则有不起诉的可能。一些企业在整改后，经营状况合法性得到改善，

企业治理也逐步趋于规范。对于大型企业来说，经过第三方机制指导下的合规整改后，其在国际上更有

竞争力。一方面，国际贸易中，企业合规制度建设及其绩效是选择商业伙伴的重要考量因素；另一方面，

企业拥有合规计划和合规执行力，可以降低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概率，在违法行为发生时也可以作为降

低刑事或行政处罚的重要依据，实际上节约了生产成本。

（三）企业合规试点中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存在的突出问题

制度运行的效果主要是制度相关人员，因而，企业合规第三方组成人员是首要且重要的制度保障。

目前，我国企业刑事合规试点中第三方监管评估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要点：

第一，没有形成统一的第三方评估人员资格准入制度。

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评估人员资格是保证评估效果、评估结论质量的首要条件。实践中，许多省市

级检察机关在选择第三方评估人员时，概括地划分多种行业范围，并没有对合规专业设置门槛，致使许

多不懂企业合规的人员进入第三方监管机构。检察机关聘请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评估人员的条件，从文

本意义上看，应当是很专业的。但是实践中选择时，存在模糊选择情况，如专家评估人员。专家评估人

① 例如，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在一起案件成立第三方监管委员会时，选派同类企业高管作为监管小组成员。参见《〈检察

日报〉中的企业合规“建邺样本”：实现第三方监督评估的专业化实质化》（2022-01-04），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官网，http：//njjy.

jsjc.gov.cn/yw/202201/t20220104_1331044.shtml.

② 逄政、任志伟：《探索异地涉案企业合规跨区域协作机制》，《检察日报》2021年10月25日，第3版。

③ 孙风娟：《凝聚合力：1+1＞2=实——企业合规异地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地方实践》，《检察日报》2022年2月8日，第

5版。

④ 林中明：《上海金山：探索企业合规整改第三方监管人机制》，《检察日报》2021年4月13日，第2版。

⑤ 丁国锋、卢志坚：《江苏：引入第三方监督评估严防“纸面合规”》，《法治日报》2022年2月25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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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是一个概括性概念，不是以职称或职务为标准。或者在某一领域是专家，在其他领域可能就是普通常

识人员。卫生机构的领导者可能不懂医学，法律研究人员可能不懂企业治理。再如，律师是为社会提供

法律服务的人员，但并非每一个律师都懂得企业合规制度。这样，我们在选择第三方监管评估人员时，

就可能存在企业合规的专家外行。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企业合规的商业利

益使然，有些监管评估人员纯粹以商业目的，参加企业合规监管评估活动；另一方面是企业合规在我国

是一个新生事物，具有探索性、实践性，以前没有这方面的制度积累和实践经验，导致对企业合规价值

和目的没有深刻理解甚至完全不懂的人员，参与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评估活动。

第二，实践中存在“一刀切”的现象，部分试点检察机关对所有涉案企业不分条件一概适用第三方

监督评估机制。

企业刑事合规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公共政策措施。涉案企业因为涉嫌犯罪，而主动向检察机

关表示进行合规改造，进而获得检察机关的刑罚减免程序处理或量刑建议。对于涉案企业是否需要由第

三方监管评估机构对其刑事合规程序计划、合规执行力及合规执行效果进行监管评估，是企业主体根据

自己意愿而采取的合规整改步骤。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实践案例也表明企业是否由第三方监管评估，

是企业决定的合规事项。实践中虽然并非全部企业的合规整改都由第三方监管评估，但在部分区域存在

全部案件都有第三方参与的现象。部分试点地区鼓励执法人员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数量，而忽略

了评估的质量，促使一些轻微违法行为也被强制监管，浪费了公共资源。①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虽然具有

主体独立、评估中立等内部监管不具有的天然优势，但也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负担。第三方监管不如内

部监管对企业熟悉和了解，在日常沟通上也不具有优势，加之企业需要消耗足够的资源协助监管者，对

于自身生产经营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部分企业在整改初期信心满满，但随着监管费用的不断上升而有心

无力。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几类：其一是办理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案件的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

的计划执行和效果的监管评估缺乏信心。企业刑事合规初期试点阶段是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进

行审查，并监督企业合规计划的执行、承诺的实现条件以及合规效果。后期，学界和实务界有意见认为

检察机关自查自决，容易产生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身份符号重合。检察机关在后期试点及规范探索的现阶

段，敢于自我改革，将企业刑事合规的监管和评估交由第三方社会组织实施。在部分地区，企业合规全

部交由第三方组织监管评估，可能是基于这种考虑。其实，第三方组织监管评估制度的设立并不是排除

检察机关对企业合规的监管，相反，第三方组织的工作程序和工作结果，应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和引导。

其二是第三方组织参与企业合规监管评估的目的存在商业考虑，背离了企业合规监管评估的价值目标和

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第三方监管评估一定要彻底剔除商业化的活动目标，坚持社会公益思维为主导，

对于第三方组织的监管评估费用，应纳入检察机关办案经费预算中，至少部分补贴预算。检察机关应充

分且中立地尊重涉案企业是否聘请第三方组织的意愿。其三是涉案企业对在财务会计账目中增设合规制

度建设的成本缺乏认知。从经济学上讲，企业目的是多重化的，盈利是基本目标。在其他影响企业盈利

的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成本作为一个可变量，降低企业成本就是企业增收的唯一途径。在这个

意义上，企业合规成本中的第三方组织费用，就是增加成本减少了盈利。这说明我国企业合规制度远远

没有社会影响力，企业内部的合规文化建设更是缺失主体资源性。

从企业合规的实践生命力持续来看，检察机关和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和企业自身情

况，决定是否建议涉案企业适用第三方机制，以及如何适用第三方机制，以达到保护企业的制度初心。

第三，第三方组织监管评估工作对象简单，不能适应企业内部治理现代化需要，更不能促进企业合

规文化的建设和浸润。

检察机关试点第三方监管评估机制，是为涉案企业设立合规计划执行效果的检验评估制度。根据检

① 董坤：《论企业合规检察主导的中国路径》，《政法论坛》2022年第1期。

119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51卷

察机关企业刑事合规试点规范性文件规定，涉案企业必须自愿认罪认罚，且自愿接受第三方监管机构评

估。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企业合规内容包括企业合规计划、企业内设合规执行机构、企业合规计划的执

行程序以及合规计划的执行效果。从现有的案例观察，涉案企业在刑事合规制度建设程序中，企业都没

有建立内部的合规执行机构和合规官。企业刑事合规试点前期，由检察机关对合规计划科学性、合规计

划执行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进行审查。后期试点中，特别是《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的指导意见（试行）》颁行后，由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评估机构审查和监管。该意见虽然提出涉案企业

在开展合规程序时，包括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规章制度、人员管理等合规改造，以此构建有效的合规组

织体系，但是由于我国企业没有形成合规的文化氛围，只能依靠第三方组织通过考察评估促进企业合规

建设。

企业合规文化是企业行为和企业员工行为的自觉性行动。企业和员工都能将行为合规作为自己行为

的准则且自我感觉高尚，合规文化才算形成。《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

（试行）》第12条第2款规定，在合规考察期内，第三方组织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履

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可以要求涉案企业定期书面报告合规计划的执行情况，同时抄送负责办理案件

的人民检察院。第三方组织如何检查评估涉案企业合规计划执行程序以及合规效果，司法文件没有具体

规定。因而，企业合规的技术和法律标准，出现了不同案件的差异性。企业合规文化在缺失合规标准和

企业内设合规机构或合规官的情况下，①很难建立起来。

第四，第三方组织监管期限时间不利于企业合规计划发挥实践效力。

《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2条第1款规定，第三方组织

应当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的可行性、有效性与全面性进行审查，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并根据案件

具体情况和涉案企业承诺履行的期限，确定合规考察期限。这个考察期限，法律上没有强制性规定，赋

予第三方组织议定权。但是，从法律规范的内部结构看，规则应具有期限性，这也是法律区别于其他社

会规范的要点。我国企业刑事合规考察期限究竟设置多长期限较为合理仍值得探讨。实践中最短有不足1

个月，最长也没有超过12个月，既不利于企业合规制度取得实效，也不利于企业合规文化的形成。

二、域外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制度的价值及其影响

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制度是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域外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起源于美

国，因此，本文对域外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制度的理论梳理主要以美国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制度为参考

对象，研析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制度的价值和影响。

（一）域外企业合规制度中设置第三方监管的价值预设

美国企业刑事合规第三方监管的前提是企业对公诉指控表示认罪，并表示自愿进行合规化改造内部

权力，接受并服从政府委派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对企业合规程序执行进行监管，签订暂缓起诉协议（De-

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简称DPA）或附条件不起诉协议（Non-Prosecution Agreement，简称NPA）。②

在美国行政机关的执法实践中，企业更倾向于与行政机关达成合规计划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中，美国

行政机关通常会要求企业强化并改进合规计划。即使没有达成和解协议，有效的合规计划也可以作为减

① 美国企业普遍建立合规官制度。合规官与企业法务具有不同的、本质上存在巨大差别的工作特点。合规官应自主调查任何可

能违反法律或监管合规要求的行为，并定期就重要问题及潜在的违规行为向董事会提交简洁、清晰的报告，并不定期对员工进行合规

培训。参见奚哲涵：《有效合规计划视野下的美国合规官》，《人民法院报》2021年12月10日，第8版。

② DPA和NPA在内容上大体相似，包括要求涉案企业承认犯罪事实、支付巨额罚款、承诺进行合规改造、接受合规第三方监管

等。不同的是，根据 DPA，检察官会正式向法院提交刑事指控书，如果涉案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遵守双方协商的条件，则同意撤回所

有指控；根据NPA，协议不用向法院提交，而是由双方自行约定和保存，检察官会直接对遵守协议的企业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若涉案

企业没有遵守DPA或NPA的条件，检察官有权根据协议中涉案企业承认的犯罪事实继续进行指控。参见杨宇冠：《企业合规案件撤回

起诉和监管问题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120



第4期 奚哲涵：比较法视野下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体系构建

轻行政处罚的重要依据。①合规计划是企业向行政部门所作承诺的表现形式。合规计划的有效履行，包括

企业是否积极实施所承诺的措施、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等具体内容，需要一个适格的监管者。由于合规计

划的评估极具专业性，且其评估结果事关企业的市场生命，因此法律对监管者的资格要求十分苛刻。

行政机关作为传统的外部监管者，存在许多制度和实践行动的缺陷。②企业外的专家们参与的外部监

管可以缓解企业内部的监管压力，同时为检察官在行使起诉裁量权时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评估依据，因此

第三方监管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过半的涉案企业被要求任命独立外部监督员。2008年，时任美国

司法部（DOJ）代理副部长的Craig S. Morford发表了《在与企业签订暂缓起诉协议和不起诉协议中选择和

任用监管人的备忘录》③ （简称“莫福德备忘录”），确立了DOJ在企业涉及《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的决议中选择和使用监管者的原则，并对监管持续时间、书面报告的

提交要求以及延长监管的情况等实践中常见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④2018年，美国司法部刑事助理检察

长 Brian A. Benczkowski发表了关于《刑事事务中监管人选择的备忘录》 ⑤ （简称 “邦茨科夫斯基备忘

录”），在《莫福德备忘录》的基础上，对于刑事检察官选择监管人的标准、政策和程序问题提出了进一

步的指导性意见，将独立第三方监管人的适用范围从之前的NPA和DPA扩大到了认罪协议中。⑥ 到了

2019年，DOJ要求在与FCPA相关的9个涉案企业中的4个进行第三方监管，占总数的44%。⑦

（二）域外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制度的国际化扩展

为了寻求国际协助，美国于1988年扩大了FCPA的适用范围，适用的资格从本土企业拓展到与美国具

有“最低限度联系”的外国企业。⑧部分美国检察官认为，根据FCPA，他们的管辖范围“实际上是无限

的”，任何国有或国家控制的实体（SOE）都是外国政府的“工具”，因此全部国有企业员工（不论级别、

头衔或职位如何）都是FCPA规定的“外国官员”。⑨美国政府的长臂管辖理论使得世界上与美国有或没有

商贸关系的企业，必须或应该接受美国企业合规法律体系的管辖。被美国司法部列入刑事处罚的企业，

多数都会被要求建立新的合规计划或改进现有的合规计划，并被要求接受外部监管。以西门子案为例，

DOJ对西门子提起了2项指控，包括未能维持足够的内部控制和未能保存足够的账簿和记录，最终西门子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支付了8亿美元以达成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中，西门子同意实施严格的合规改进，

并接受外部监管，保留一名独立监督员以审查合规守则和内部控制情况。

经济全球化、国际化是企业刑事合规第三方监管向外拓展的内在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跨国企业甚至全球性企业。由于各国政府加强监管，企业的竞争方式也出现了新的

① 陈瑞华：《企业合规基本理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2页。

② 杨宇冠、李涵笑：《企业合规不起诉监管问题比较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③ 该备忘录全称为 《Memorandum entitled “Selection and Use of Monitors in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s and Non-Prosecution

Agreements with Corporations”》 .

④ Craig S. Morford，Selection and Use of Monitors in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s and Non-Prosecution Agreements with Corporations

（2018-04-07），U.S. Department of Justice，https：//www.justice.gov/archives/usam/criminal-resource-manual-163-selection-and-use-moni-

tors.

⑤ 该备忘录全称为《Memorandum entitled “Selection of Monitors in Criminal Division Matters”》 .

⑥ Brian A. Benczkowski，Selection of Monitors in Criminal Division Matters（2018-10-11），U.S. Department of Justice，https：//www.

justice.gov/criminal-fraud/file/1100366/download.

⑦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Press Release No. 19-1360：Ericsson Agrees to Pay Over $1 Billion to Resolve FCPA Case（Dec. 6，2019）；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Press Release No. 19-691：Walmart Inc. and Brazil-Based Subsidiary Agree to Pay $137 Million to Resolv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Case（June 20，2019）；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Press Release No. 19-290：Fresenius Medical Care Agrees to Pay $231

Million in Criminal Penalties and Disgorgement to Resolv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Charges （Mar. 29，2019）；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Press Release No. 19-200：Mobile Telesystems Pjsc and Its Uzbek Subsidiary Enter into Resolutions of $850 Mill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for Paying Bribes in Uzbekistan（Mar. 7，2019） .这四个案件中都运用了第三方监管。

⑧ The Criminal Division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Enforcement Division of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 Resource Guide to the U.S. FCPA（2012-11-04），U.S. Department of Justice，https：//www.justice.gov/criminal-fraud/file/1292051/download.

⑨ Mike Koehler，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Enforcement And Related Development，Mississippi Law Journal，vol. 89，no.2（Janu-

ary 2020），pp. 22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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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合规竞争，通过建立合规计划为自身争取最大利益。因企业合规既是国家实现现代化市场的一

种手段，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种表现，故积极引入并推动企业合规，便成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需要。

例如针对腐败犯罪，英国于2011年7月1日推出《反贿赂法》（The Bribery Act 2010）。该法规定了以下罪

行：（1）主动贿赂——承诺或给予经济或其他好处；（2）被动贿赂——同意收受或收受经济或其他好处；

（3）贿赂外国公职人员；（4）企业未能阻止相关人员的贿赂。①第4项规定在本质上要求企业需要有一个

强大的合规计划，且需要接受外部监管。外部监管机构通常由检察机关指派，利用其专业知识对企业合

规工作进展和内部控制系统的运作情况提出意见并督促其整改，并定时向检察机关提交评估报告和整改

情况报告，以期降低未来企业触犯相同刑事犯罪风险的概率。

2016年 12月 8日，法国宪法委员会（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批准通过《萨宾第二法案》（La loi

n° 2016-1691，俗称La loi Sapin II），强制要求员工人数超过 500 人且年总收入超过 1 亿欧元的企业制定

反腐败合规计划，该计划需要包括行为准则、针对高风险员工的会计控制和培训计划。该法还设立了法

国反腐败局（Agence Française Anti-corruption，简称AFA），该机构的执法权力远远超出了前负责执法的

中央预防腐败局的权力，负责协助预防和侦查腐败，核实企业是否已经按要求实施合规计划，并向检察

官报告可能的违法行为。同时，AFA作为法定的外部监督评估机构，对检察官与涉案企业签订的“公共

利益司法协议”可以进行最长达3年的监管。

三、域外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制度的实践运行

企业合规制度在域外是比较普及的企业治理制度。本文仅介绍域外的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主体的专

业资格、监管内容、监管措施和监管结论对检察机关（政府）决策的影响，以期对我国企业合规第三方

组织制度建设提供借鉴蓝本。

（一）第三方监管主体的专业资格

美国司法部长助理Benczkowski认为遴选第三方监管人的程序应当满足两个基本要求：其一，遴选程

序应当公平公正，令公众信服；其二，遴选程序应当使最终选任的第三方监管人有着必须的能力和资源，

且不能与企业存在任何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②在此基础上，邦茨科夫斯基备忘录概述了DOJ在刑事案

件中选择监管者的程序：推荐——资质审查——决议。

首先，检察官建议企业的法律顾问推荐三名合格的监管者候选人。在企业执行与DOJ的协议后30天

内，企业法律顾问提交一份书面提案，概述每位候选人的资质、能力和其他情况，并确定了三位候选人

中的哪一位是担任监管员的首选。书面提案应包括一份承诺书，企业需保证在接受监管期间和监管结束

之日起至少两年内不会雇用监管员，且不能与监管员有任何关联。该提案还应包括每位候选人的书面证

明，证明候选人独立于企业。这些书面证明需要载明，候选人在过去两年内没有为该企业服务过，也与

企业董事、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不存在利害关系。之后，检察官和欺诈科官员将与每位监管者候选人面

谈，以评估候选人的能力、资历是否适合该监管任务。如果检察官认为任何或所有提议的候选人缺乏必

要的资格，检察官可以要求增加候选人。

在检察官推荐候选人后，他们必须准备一份书面的推荐监管者备忘录（Monitor Recommendation Mem-

orandum）提交给DOJ的监管员遴选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③该建议备忘录既要包括基础案情

的概述、该案件对监管者的要求以及提议该候选人的原因，还应记录监管员职责、监管期限、选任流程

① 原文为：1.Offences of bribing another person；2.Offences relating to being bribed；3.Function or activity to which bribe relates；4.Im-

proper performance to which bribe relates，See The Bribery Act 2010，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0/23/contents.

② Brian A. Benczkowski，Selection of Monitors in Criminal Division Matters（2018-10-11），U.S. Department of Justice，https：//www.

justice.gov/criminal-fraud/file/1100366/download.

③ 常务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1）副助理检察长；（2）欺诈科科长或其他相关科长；（3）刑事司的道德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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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选定候选人资料。之后，常务委员会审查该建议，可能对候选人进行额外的面试，并需要以书面形式

表明同意。然后，反垄断司（Antitrust Division）将对常设委员会的建议以及推荐监管者备忘录进行审查，

若符合条件，则在备忘录中注明同意意见后转发给副检察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Deputy Attorney General，

简称ODAG）进行最终审查。如果 ODAG 认为提议的候选人不适格，流程会重新开始，企业需要提议新

的候选人。

为了确保监管者的中立性，2015年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简称ABA）制定了《监

管者标准指南》，对监管者的资质提出了5点要求：拥有较高的诚信度、可信度和专业性；拥有特定的专

业知识；拥有履行监管协议中所述的监管员职责所需的相关技能和经验；监管团队的预期结构以及监管

者的必要资源可以胜任履行协议中所述的监管者职责；承诺在整个监管期内担任监管者。①根据《邦茨科

夫斯基备忘录》所述程序产生的监管者不必一定是法律工作者，拥有更适合该项目所需特定技能的会计

师、合规专家、技术专家或科学专家也在备选人员之中。如在中兴公司合规美国商务部聘请的第三方监

管团队就由前政府调查人员、外贸出口专家、合规专家、财税专家等人员组成。②2016年到2018年，DOJ

在FCPA决议中批准的17名合规监管者中有11名来自大型律师事务所，三名监督员是较小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另外三人在风险管理或合规咨询公司工作。③

（二）第三方监管机构的监管内容

第三方监管者的责任是评估和监督企业的合规性，而不是进一步的惩罚，因此，监管者的责任不应

超出降低企业不当行为再次发生的风险所必需的范围。2020年6月，美国司法部更新了评估企业合规计划

履行的三个要素：（1）企业的合规计划是否设计良好？（2）计划是否得到有效实施？（3）企业的合规计

划在实践中有效吗？④

企业合规计划应当包括书面政策和程序、专门合规官和合规委员会、定期组织有效的培训和教育、

有效的沟通渠道、明确的纪律处分执行标准、严格审计和监控过程以及纠正措施。⑤监管合规计划的积

极、有效实施是第三方监管机构的工作重心。首先，监管者需要审查企业的合规政策和程序，并将和解

协议中明确提出的内容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在审查合规计划时，监管者应评估这些政策的严格性和全面

性，这些政策是否符合行业最佳实践以及DOJ和SEC的要求。监督员需要确认企业的合规职能受到企业

合规官员或其他适当人员的充分监督，并且监督合规计划的人可以直接向企业审计委员会或企业董事会

内的其他适当的委员会报告。

为评估监督和独立性是否足够，监管者应收集和审查有关企业结构和组织、关键合规角色的报告渠

道和职责、承担这些关键合规角色的人员的背景和经验以及履行合规职能的信息和资金等。监管者还评

估企业的内部报告系统和政策是否完善、企业的会计账簿和记录违规，如“踢轮胎（Kick the tires）”一

般来测试企业日常和年度运营中的各种弱点。

另外，董事和其他管理层是否积极推动合规计划的进行也是监管内容的重点之一。企业的高层是企

业的核心，也是企业员工的榜样。高层的言行是创建和维持企业道德文化的必要基础。董事和其他管理

人员的行为模式是企业其他员工的行为典范。在社会学语境中，儿童都会以父母和年长兄弟姐妹的行为

为榜样。当长辈的教导与平日里的行为不同时，就会出现明显的不协调。孩子们不会遵从被告知的，而

是会遵循他们所观察到的。同样地，企业高管违背合规行为和道德行为，会扩大员工违法违规行为的触

① The Monitor Standards proposed by the ABA’s Criminal Justice Section （2020-02-20），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https：//

www.americanbar.org/groups/criminal_justice/standards/MonitorsStandards/.

② United States v. ZTE Corporation，No.3：17-CR-0120-K（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Northern Distrct of Texas Dallas Division） .

③ FCPA Monitorships Counsel Dataset （2020-03-16），Global Investigations Review， https：//globalinvestigationsreview.com/bench-

marking/fcpa-counsel-tracker/1068505/fcpa-monitorships-counsel-dataset.

④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riminal Division Evaluation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Programs（Updated June 2020） .

⑤ U.S.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8B2.1 （2021-11-1），U.S. Sentencing Commission，https：//www.ussc.gov/guidelines/2021-

guidelines-manual/annotated-2021-chapter-8#8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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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范围。

（三）第三方监管机构的监管措施

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第三方监管者的评估工作与内部监管存在部分重叠的情况，包括审查文件、

实地考察和访谈等。①监管者需要对企业的文件进行全面审查，前期可能仅涵盖企业的背景信息文件，例

如组织结构图、业务线概述、收入数据或企业运营所在国家/地区的概况。在后期阶段，监管者将要求企

业提供更广泛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企业各类资质证明和许可证书、内部审计职能文件、风险评估

报告、员工薪酬结构（包括任何奖金结构）、与第三方的合同的文件各方和供应商文件、举报人投诉数据

和后续内部调查以及会计手册。监管者会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地点一般会选在DOJ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SEC）认定为存在腐败风险的办事处或子企业。监管者还会与企业中不同级别的员工进行面谈，面谈

内容取决于员工的业务。监管者的团队将负责评估政策和程序是否有助于发现或阻止潜在的违反法律法

规的行为，并通过测试企业与反腐败合规、会计和内部报告等相关的政策和程序，来确定企业业务中可

能未遵守相关政策的领域及需要额外监督的高风险领域。

监管者向政府提供有关其对企业合规环境、政策、内部控制等内容的定期评估报告和最终报告。通

常，监管者将被要求在每个现场访问阶段之后发布中期报告，并在监管结束时发布后续或最终报告。报

告将包括监管者对企业合规环境的评估、所做的改进以及为确保企业完全满足决议协议的要求而必须采

取的进一步工作的建议。如果监管者认为合规计划是充分的，将向政府提交一份证明，总结企业迄今为

止的补救工作、监管者建议的实施状态以及对补救工作可持续性的评估。②最终报告将包括来自监管机构

的证明，证明企业的合规计划经过合理设计和实施，以防止和检测违反FCPA的行为并有效运作。

（四）第三方监管意见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及监管期限

在英国和美国，第三方监管协议是企业与政府签订的DPA或NPA协议中的一部分，因此监管意见决

定着企业的命运。若企业的合规计划经过合理设计并积极实施，在发现和预防违法犯罪行为方面取得了

足够的成效，监管者将向DOJ提交一份证明，总结企业迄今为止的补救工作、监管者建议的实施情况和

对合规计划可持续性的评估，以证明企业完成了NPA或DPA中做出的合规承诺。③此时，企业将被视为已

经履行合规义务，DOJ将对企业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在美国，如果第三方监管意见认为企业未能根据和解协议履行与监管有关的一项或多项义务，将会

面临延长监管期限甚至被起诉的后果。如果和解协议中明确规定了延期监管的可能性，则按照和解协议

继续进行监管。例如，DOJ在与沃尔玛的NPA中规定，如果DOJ断定沃尔玛未能成功履行协议中的反腐

败合规义务，监管期限将延长至多一年。④若第三方监管意见中出现企业可能违反和解协议义务的内容，

DOJ会行使延长监管期限的权利。⑤当第三方监管意见中出现之前未被发现或未被报告的不当行为时，

① Kimberly A. Parker and Jay Holtmeier（eds.），Business Law Monographs Volume I1--Complying with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2022-3-1），https：//plus.lexis.com/document/?pdmfid=1530671&crid=2c1d14c2-50be-463d-ade8-a8a2aaabcf1d&pddocfullpath=%2Fshared%

2Fdocument% 2Fanalytical-materials% 2Furn% 3AcontentItem% 3A61S3-YVY0-R03N-T221-00000-00&pdtocnodeidentifier=N28D08&ecomp=

mpJk&prid=f3f40119-8983-44ff-8510-c0993bbcff29.

② E.g.，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v. Mobile TeleSystems PJSC，No. 19-CR-167 （S.D.N.Y Feb. 22，2019）（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Att. D at 19） .

③ E.g.，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v. Mobile TeleSystems PJSC，No. 19-CR-167 （S.D.N.Y Feb. 22，2019）（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Att. D at 19） .

④ Non-Prosecution Agreement Between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almart Inc.，Attachment C 22 （June 20，2019） .

⑤ 例如在DOJ与 Odebrecht达成的和解协议中，Odebrecht接受26 亿美元的全球罚款和为期三年的合规监管。然而，在DOJ浏览

第三方监管机构的报告后断言，Odebrecht 有未能采纳和执行监管者建议的行为，且未能实施和维持旨在预防和发现违反《反腐败法》

的合规和道德计划，最终Odebrecht的监管期限被延迟 9 个月。See Mengqi Sun，Brazil’s Odebrecht Agrees to Extend Monitorship for An-

other Nine Months（2020-02-04），Wall Street Journal，https：//www.wsj.com/articles/brazils-odebrecht-agrees-to-extend-monitorship-for-

another-ninemonths-11580859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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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J也会选择延长监督期限。①如果监管者在报告中指出，企业仅需要一小段额外的时间去履行其合规义

务，且企业也愿意延长监管时间时，DOJ通常会批准。例如，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和DOJ经协商后将监管期

限延长90天，以有充分的时间完成监管测试来评估合规计划的有效性。②

四、我国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制度的完善

英美国家和部分欧盟国家企业合规对第三方监管制度采取的方式包括检察官指定第三方组织和企业

聘请第三方组织。域外第三方组织监管制度，对我国第三方监管制度有借鉴意义，可以作为我国完善和

改进第三方监管制度的基本参照坐标。

（一）域外第三方监管评估制度对我国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制度的借鉴意义

从比较法的意义上说，制度借鉴是一个值得惶恐的事物，但又是一个最简洁的探寻到差距的方法。

美国企业合规制度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虽然在最近二十年里才作为刑事处罚的量刑因素，但其基本原

则和价值从未改变。从成熟的第三方组织监管评估的制度运行过程看，包括第三方组织成员资格、第三

方组织选任、第三方组织行为规范、第三方组织评估保障措施以及第三方组织评估结论等，美国形成了

系统性的程序运作模式。而我国企业合规制度尚处于试点阶段，至多达到规范探索程度，有必要吸收域

外先进经验为我国第三方监管制度建设所用。

其一是域外的第三方监管人员资格制度。一方面，第三方组织成员不仅需要具有法律、企业治理、

企业经营所需的商业等专业知识，也需要监管人员对国家经济政策、市场政策等准确把握的经济学、会

计学、财税学等专业知识。另一方面，监管人员工作的独立性及廉洁性应当作为其适格的重要考量因素，

该因素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合规整改的实质有效性。

其二是涉案企业对第三方组织的选任具有自由度。涉案企业为了求得刑罚减免而承诺制定合规计划

或改进合规计划及执行程序。但是，涉案企业也是检察官不得任意刑事处分的自由独立主体。在特定的

犯罪中，国家（检察官）可以强制指定第三方组织对企业开展监管评估，在非特定的其他犯罪案件中，

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受第三方组织监管评估，以及自选第三方组织开展监管评估工作。

其三是第三方组织独立工作的政策保障和经费保障。域外企业合规的对象是大型企业或中型企业，

很少对小微企业开展企业合规制度建设。而我国开展企业合规的对象恰恰是小微企业。这样，在企业成

本承担方面，我国企业合规第三方组织的经费保障自然会增加企业成本。对于小微企业而言，成本是最

先考虑的企业行为。

其四是涉案企业的监管期限。域外企业合规监管期限都比我国企业合规监管期限长很多。据笔者占

有的现有资料，企业合规监管期限最长可达五年期限。从上文对域外的第三方监管制度介绍也可以看出，

监管期限短，如几个月，很难形成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合规体系。

对于域外的企业合规借鉴，当然不能照搬全抄，立法者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和企业合规试点工作开展

情况，选择性汲取域外制度的先进经验，以促使我国企业合规制度更加贴合我国司法实践。

（二）完善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主体的准入与管理

当前的试点中，各地企业对于筛选第三方监管人员的方法不完全一致，多数都是通过建立本地人才

库，再从人才库中选用合适人选。但是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专业人才也分布不一，加之

第三方监管对人才的专业性要求较高，各学科间的跨度较大，因此并非所有地区都拥有职业种类齐全的

① 在DOJ与Biomet的DPA协议中，Biomet被要求接受为期三年的第三方监管。在监管结束前大约一年，Biomet公开披露，它已

获悉其在巴西和墨西哥的业务存在其他不当行为，并且已聘请律师和合规专家进行调查。之后，DOJ通知 Biomet，DPA和监管期限将

再延长一年，以便监管机构有更多时间证明 Biomet 的合规计划已达到DPA协议中规定的标准，并让 Biomet 继续调查巴西和墨西哥新

发现的不当行为。Biomet最终根据第二份DPA协议与DOJ和SEC就新的指控形成了新的和解，并同意单独进行为期三年的第三方监管。

See United States v. Biomet，Inc.，No. 12-CR-080（D.D.C. Jan. 13，2017）（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Att. D at 1） .

② Embraer Inc.，Report of Foreign Private Issuer（Form 6-K），at 52–53（Apr. 1，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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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候选人，多数地区并不具备建立独立人才库的能力。另由于各地选任标准不一，容易出现监管者水

平参差不齐的情况。因此立法者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选任标准，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全国合规

专家人才库，对人才库的各类专家名单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在涉案企业自愿且符合第三方监管

的条件时，根据不同的需要选任和派遣不同类型的监管者，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同时可以参考域

外做法，允许涉案企业参与到选任监管者的环节中来，在不影响监管中立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给予企业

自主选择的权利。相较于随机选取模式或是检察机关指定模式，企业参与选择模式既可以有效缓解企业

与第三方之间的矛盾，便于监管工作更顺利的进行，还可以减少企业对第三方结果的异议。

伴随企业合规规范性探索深化，新的法律法规会颁布施行，加之市场经济的完善，对合规监管专业性

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第三方监管需要的专业技能也越来越多，其需要的职业范围也随之扩大。队伍庞大极

易出现鱼龙混杂的场景，影响第三方监管实施的质量，既不利于企业和社会，也不利于合规行业的发展。

根据“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s theory）”，若合规行业中的轻微违规行为不被及时制止，可能会出现“合

规腐败”“虚假合规”等更严重的违法违规现象，因此应当及时通过修复“破窗”并对违法违规者进行惩处。

检察机关可以推行个案考核制度和定期考核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监管“灰名单”“黑名单”，针对出现

违反监管纪律、失职行为、监管不合格、定期考核不合格的监管者，予以严格的准入限制，并对不合格的

事由及时进行公示和通报。对构成犯罪的监管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举措一方面可以通过筛选出不适

合、不适格的人才，提高日后监管的质量，使第三方监管得到企业、行政机关和社会三方的认可，另一方

面可以警示和教育其他监管者，让他们不要重蹈覆辙，杜绝在监管过程中发生同样的问题。

针对涉案企业选任单一监管者容易出现专业知识不足、监管力不从心的问题，可以考虑建立监管者团队，

以保证专业知识的全面性和监管意见的权威性。参考域外经验，监管者在被选任后一般会自行建立团队，根

据个案的需要与跨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进行合作。但是实践中由于案件数量庞大，临时组建团队难度较高，加

之我国熟人社会极易造成利益冲突问题，可以根据实践将不同涉案企业的具体情况归类，以此建立不同的监

管者团队模型。例如将涉案企业的涉嫌罪名、企业性质、经营规模输入系统后，系统将自动匹配出最佳监管

者团队的方案和备选方案，并给出每个方案的利弊，最终传输给行政机关、监管机构和企业作为参考。

（三）扩展第三方监管制度的适用范围

我国当前的第三方监管制度适用案件数量总体偏少，类型不够丰富，因此可以适度扩大第三方机制

的适用罪名、适用范围和适用类型。《意见》第四条规定，涉案企业能够正常生产经营，承诺建立或者完

善企业合规制度，具备启动第三方机制的基本条件。这就意味着适用范围将会局限于财力雄厚的中大型

企业和经营状况良好的小微企业。合规评估的准确性虽是第三方监管追求的重要结果，但是对于企业过

于沉重的负担将会毁灭这一制度致力于培育的最佳社会环境。部分小微企业有整改的决心，整改后也不

会有再犯的风险，但是苦于没有资金。这些企业多数生产经营情况本身不佳，在缴纳罚款后无力应对高

昂的监管费用，从而被迫舍弃了整改的机会。因此，从社会公共保障和企业社会组织属性的视角看，可

以在一定行政区域内，如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内，由所有企业组织设立企业保障筹资委员会，按照经营

规模、职工人数和行业等不同而交纳不同的企业改造众筹资金。对需要第三方监管的涉罪企业进行合规

改造时，由众筹资金资助一部分，超额部分再由企业自己承担，让更多的、愿意整改的企业适用第三方

机制，使我国市场经济焕发生机。

同时，将第三方机制的适用从企业被动接受拓宽到允许企业主动请求。当前的规定中，企业在审查

起诉阶段符合条件的，可以适用第三方机制。若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时，当企业已经发现自身会计系统、

内部控制系统等发生问题时，自行聘请第三方进行合规评估、协助建立合规计划并进行合规整改，第三

方评估报告应当视为有效，这种行为也应当认定为有效的合规整改，作为检察机关不起诉的依据。①

① 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Between U.K. Serious Fraud Office and Rolls-Royce plc （Jan. 17，2017）； United States v. Rolls-

Royce plc，No. 16-CR-247（S.D. Ohio Dec. 20，2016）（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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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进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运行机制及监管期限

明确合规标准，完善企业合规考察制度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意见》第13条规定：“第三方组织

在合规考察期届满后，应当对涉案企业的合规计划完成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评估和考核，并制作合规考

察书面报告，报送负责选任第三方组织的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和负责办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但是涉案企

业提交的合规计划标准的认定，以及相应的考察标准并没有相关文件予以明确。规则不透明等于没有规

则，给予监管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既不利于评估结果的精确性和可预测性，发生类似案情不同评估结果

的后果，引发涉案企业和大众的不信任，也不利于企业进行针对性的合规活动，造成无谓的资源浪费。

因此，应当建立一套统一、公开、透明的监管评估体系，制作指导手册，让涉案企业知道如何去做，同

时也明确监管者的评估方向，保证结果的科学性。

企业合规是一个改进企业治理的法律方法。企业合规项目很多，要求企业全面实行合规改造，在目

前我国企业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显得不够现实，如企业合同相对方选择的专项合规程序设计，需要企

业建立完善的合同相对方选择合规程序，并根据企业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相对方企业，修改完善自身的

合同相对方选择合规程序。①因此，企业合规计划并不是一个短暂、简单的短期目标，而是需要长期存在

于企业，随着企业的成长不断丰富和改进内容的一个长远计划，因此监管时间不能过短，而应科学合理

且能满足监管需求。但是实践中，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时间大多在三个月到半年。考察期过短，合规计划

将无法施展拳脚，监管机关很难做出合理评价，极易造成完成“短期合规”的假象。考核完成后，也难

以对涉案企业继续进行约束，缺乏震慑力，难以保证相同犯罪不会发生，达不到企业合规和合规监管的

目的。因此，有专家建议对企业合规案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不满足考察条件的涉案企业提起公

诉。②另有观点认为可以向侦查阶段“借用”时间，③即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这一点在实践中

已有初步体现。在张家港一起企业合规案件中，检察机关应公安机关邀请介入侦查，检察机关与公安机

关在讨论案情后达成共识。公安机关明确表示，如该企业通过企业合规监督考察时还没有新的证据进展，

将作出撤案处理。张家港市企业合规监管委员会根据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组建监督评估小组，在经过监

管后对该企业出具了合规建设合格有效的评估报告，最终经过听证后公安机关撤销案件。④

五、结 语

企业内部监控机制与外部监管机制相互作用，是企业合规的基本方法。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既是企

业内部合规计划实施的监督者，也是国家对企业合规计划效果的监督者和评价者。严格地讲，在企业内

部加强刑事风险防范的合规建设，是犯罪的一般社会预防问题，虽然属于刑事法制的组成部分，但更主

要地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共同来完成。⑤我国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的实施制度空间现在仅限于刑事

专项性质的合规范围，而缺失美国模式类似的企业全面合规的第三方监管。在以后的企业合规制度化、

法律化、规范化进程中，有必要善于利用社会组织的力量，通过企业合规绩效评估，根本性地改善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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